
华宁县土地储备中心2026年预算
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

项目名称

    土地收储项目资金。
立项依据

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、《华宁县2024—2026年收储供应计划表》。
项目实施单位

    华宁县土地储备中心。
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和县人民政府批复的《华宁县2024—2026年收储供应计划表》，2026年预计征收土地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47,530,000.00元，土地开发支出16,000,000.00元，土地出让业务支出2,000,000.00元。共计65,530,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按照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和县人民政府批复的《华宁县2024—2026年收储供应计划表》，华宁县土地储备中心预计2026年收储土地119.08公顷，预计支付土地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47,530,000.00元，土地开发支出16,000,000.00元，土地出让业务支出2,000,000.00元。共计65,530,000.00元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土地收储项目资金共计65,530,000.00元。分别是：土地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47,530,000.00元，土地开发支出16,000,000.00元，土地出让业务支出2,000,000.00元。
    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按照《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》项目用地规模结构安排情况如下：

2024—2026年列入计划收储项目54个，预计收储面积677.20公顷。其中，2026年储备项目6个，储备面积119.08公顷。2026年列入土地供应计划6个宗，面积119.08公顷。
    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按照华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华宁县土地储备三年（2024—2026）滚动计划和2024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通知》（华政办通〔2024〕14号）完成土地收储468.41公顷，2026年拟供应土地面积119.08公顷。
